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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关于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规范使用 
人工智能工具的指导意见（试行）》 

常见问题解答（Q&A） 
（2025 年 12 月 16 日发布，后续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更新） 

 

为帮助各学院师生准确理解《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关于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规范使用

人工智能工具的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现就师生普遍关注的问题解读

如下： 

1．为何要出台《指导意见》？ 

★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快，各种应用工具层出不穷，且不同学科应用场景差异巨大，

而我校是一所多学科综合性高校，采用“一刀切”的刚性规定，不科学也不可行。 

★ 从 2025 届学生毕业环节教学工作问卷调查结果来看，各学院均已有一定比例学生在

毕业论文（设计）环节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在学术规范方面存在合规风险。 

因此以规范的形式引导学生在毕业论文（设计）环节合理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十分必要。 

2．《指导意见》所要达成的效果是什么？ 

★ 厘清边界、正向引导：帮助学生辩证认识人工智能工具是“助手”而非“替代者”的

角色，帮助学生建立负责任的使用伦理与习惯，使其成为辅助学习研究的“高效助手”。 

★ 防范为要、质量为基：《指导意见》旨在防范学生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替代独立思考和

核心研究过程的风险，切实保障毕业论文（设计）的学术诚信、原创性与综合能力考核价值，

在学生探索使用的过程中，希望能达到“治未病”之防范为先的目标。 

3．允许“语法结构规范检查”和禁止“语义层面的润色或改写”如何区分？ 

★ 允许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辅助开展“语法结构规范检查”指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对学生已

完成的原创内容进行基础性、规范性的检查修正，如纠正错别字、病句、调整标点符号等，

不改变文本的核心思想、论证逻辑和学术表达。简而言之，其作用限于优化表达形式，绝不

替代独立思考。 

★ 禁止“语义层面的润色或改写”指禁止通过人工智能工具替代本应由学生独立完成的

学术表达训练。比如禁止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将学生自己撰写的内容自动优化为逻辑严谨、术

语准确、句式规范的学术语言，而未保留原始表达的核心思路与语言特征。主要规避的是学

生在毕业论文（设计）中的抄袭风险以及人工智能技术替代其独立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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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图表与数据”方面，允许和禁止的边界在哪里？ 

★ “允许辅助优化”指在确保数据原创、真实的前提下，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辅助完成基

础性工作，如：推荐合适的图表类型、辅助进行图表的美化与格式优化等。 

★ “禁止生成修改”指禁止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或修改任何具有原创性的数据、图表、

图像和插图。例如，生成或改动实验数据、调查统计结果，以此替代本人的核心创作；或对

原始图表进行内容上的增添、删改，从而影响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5．《指导意见》要求“使用人工智能工具须事先征得指导教师同意”，指导教师如何保障

学生合理使用？ 

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仅仅是技术手段，指导教师需始终关注的仍是毕业论文（设计）的

质量问题。《指导意见》从流程和管理机制上明确了师生的职责，希望通过“师生协同、质量

导向”的管理机制，共同守住论文质量底线。 

★ “报批与监管”——防患于未然：要求学生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前，主动向指导教师

说明计划使用的场景与范围，指导教师从专业角度判断是否适当并给予建议，提前规避因使

用不当引发的学术不端风险。 

★ “披露与声明”+“留痕与追溯”——为监督提供依据：要求学生对使用人工智能工

具的情况进行披露声明，并保留使用过程的相关记录，便于指导教师结合过程材料进行真实

性评估及原创性把关，为指导教师监督提供依据，也同步强化了过程管理的指导教师权限。 

★ 强化多元考核，避免单一评判：各学院可根据学科专业特点，在必要时增设相应的考

核环节（如增加核心思想与逻辑论证陈述、数据溯源提问等），从多维度检验学生的真实能力，

而非单一依赖文本内容判断。 

★ 细化学科规范，提供制度范本：鼓励各学院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合本学科的管理细则，

提供科学的制度范本，让指导教师在跟踪与评价时更有针对性地有章可循。 

6．学校会使用人工智能检测工具来检测违规使用行为吗？ 

★ 当前教务部正在积极比较论证，寻找具有权威性和普适性的检测工具。是否启用人工

智能检测、何时启用，以及如何将其检测结果作为违规使用判定的参考依据，尚需进一步研

究确定。 

7．《原创性及人工智能工具使用声明》应该何时签署？ 

★ 过程性汇报：指导教师可根据实际情况，要求学生在各阶段交稿或使用人工智能工具

完成特定部分后，随指导过程分批向指导教师汇报使用情况，或提交使用留痕与追溯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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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总签署：《原创性及人工智能工具使用声明》可在最终定稿时汇总签署。 

8．涉及《指导意见》中未明确的学科特殊应用场景使用，应如何处理？ 

★ 对此，《指导意见》已充分授权各学院：第七条明确规定，各学院可在本意见框架下

制定针对本学科专业的实施细则。如涉及音视频作品、访谈逐字稿、特定类型代码等特殊情

形的，相关学院可依据《指导意见》的总原则，自行研究制定更具体、符合学科特色的使用

要求和审查标准。 

9．各学院 2026 届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已进入不同阶段，对于《指导意见》发布前已

完成环节中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情况，应如何处理？ 

★ 针对 2026 届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各学院需结合本院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实

际进度，对既有工作安排作出必要且适当的调整，参照《指导意见》要求，及时补充人工智

能工具使用声明、完善使用过程记录，切实保障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规范性与学术诚信。 

更为重要的是，请各学院结合学科专业的特点，切实做好面向师生的《指导意见》宣讲

解读工作与本院实施细则的制定工作。通过《指导意见》，引导学生成为人工智能工具的“主

人”，学会与之协作，提升学习和研究效率，同时要警惕思维惰性，丧失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

在技术浪潮中坚守学术诚信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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